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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落实市人

大常委会《关于沈阳市2022年度国有资产

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》《关于沈阳市2022

年度企业（不含金融企业）国有资产管理

情况的专项报告》审议意见

有关情况的报告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：

2023 年 12 月 5 日，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

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《关于沈阳市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

情况的综合报告》《关于沈阳市 2022 年度企业（不含金融

企业）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，提出了审议意见。

市政府高度重视，组织市财政局、国资委、机关事务局、自

然资源局等部门认真研究落实审议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

如下。

一、推进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提升国资国企发展质效

一是注重改革赋能，提升企业管理效能。推进改革深化

提升，明确改革任务,统筹抓好组织实施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规范董事会建设,提高市属企业董事会科学决策、规范运作

水平。推动“三能”机制落深落实,修订市属企业负责人经

营业绩考核办法，制定企业考核细则，推进企业完善人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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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管理体系。开展提质增效专项行动,每月调度经济运行，

以精益化管理为重点，推动降本节支。二是优化国资布局，

增强企业发展动能。逐户核定市属企业主业，形成新一轮国

资布局优化调整规划建议。培育壮大重点产业链,发挥国有

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功能。强化重点领域保障,运营五大农产

品市场，确保“菜篮子”“米袋子”量足价稳。加强科技创

新，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。三是深化央地合作，集聚协

同联动势能。完善工作机制，承接驻沈央企党建指导职责。

建立央地合作问题清单，协调央企诉求。加强项目建设，发

挥市、区县（市）两级资源优势，与央企签约多个项目。加

快融合发展，围绕资本、技术、开放等与央企开展务实合作。

二、持续完善金融资本管理，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

一是培育金融业态，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。持续优化国

有金融资本布局，培育证券、期货、保险和信托等金融业态，

壮大金融产业实力，加快夯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。做大做

强国有融资担保机构，持续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研发推广，

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，提升服务小

微企业、“三农”主体的实力。二是优化资源配置，增强服

务实体经济能力。在国家、省普惠金融政策基础上，创新推

出“集合贷”，畅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渠道。为企业输送“金

融活水”，拓宽融资渠道。“集合贷”业务为符合条件的企

业增信助贷，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不断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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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。三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，提高风险

防范能力。完善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经营绩效考核制度，建立

差异化经营业绩考核体系。指导督促地方国有金融机构建立

健全内部控制制度、财会管理制度。加强监管信息化建设，

畅通共享渠道，依法推进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信息公开。

三、完善管理机制，提升行政事业性资产效能

一是提升管理手段，强化财政资源统筹。推进全市预算

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模块上线运行，实现资产与日常管理、

会计核算、预算管理等业务环节全面贯通。提升管理精细化

水平，全程登记资产管理各环节，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精细

化管理。严控新增资产配置，强化资产配置与资产存量挂钩，

能够通过现有资产功能挖潜、“修旧利废”满足工作需要的

应减少配置，新增资产需求优先通过单位、部门内部调剂或

公物仓调剂解决。二是推进资产盘活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。

各部门健全资产盘活机制，指导所属行政事业单位进一步夯

实工作基础，开展闲置资产单位、部门内部调剂利用。各级

资产管理部门加强盘活工作组织协调和政策指导，大力推动

可处置闲置资产盘活力度。持续加强公物仓建设管理，督促

行政事业单位及时将闲置资产有序入仓，满足单位和重大活

动新增资产配置需求。三是探索资产入账，规范公共基础设

施管理。总结公路资产入账管理的经验做法，推进市政基础

设施纳入财务账。同时指导区、县（市）明确记账主体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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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保障性住房纳入财务账和资产账工作，进一步完善我市公

共基础设施资产数据基础。

四、强化规划统筹，集约高效利用自然资源资产

一是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优化空间布局。市级总体

规划已报国务院审批，全面启动重点板块建设，加强规划编

制、审批、实施、监督全流程闭环管理，着力推进规划落地，

开展规划体检评估，深入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立法调研。

二是推进黑土地保护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。黑土地保护考核

办法及其配套文件相继落地，明确黑土地保护工作目标任

务、责任分工、推进机制、调度机制、考核机制，严厉打击

盗采、盗挖耕地行为。三是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，提升水

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持续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工作，

加强全市生态保护红线破坏问题常态化监管查处力度。强化

河长制工作机制建设，健全四位一体考核机制。不断建立健

全节水制度政策，严格节水监管，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。

四是优化增量安排与消化存量挂钩机制，促进空间资源高效

利用。树牢“项目为王”导向，坚持“项目跟着规划走、要

素跟着项目走”，落实“增存挂钩”“以补定占”要求，支

持重大工程尽快落地。鼓励国有企业以多种方式盘活利用存

量土地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因地制宜细化相关政策，服务国有

企业改革发展。


